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4项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单位：攀枝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
	整改任务
	 第34项整改任务：大气质量改善成效不稳固，错峰生产形同虚设。2021年至2023年，两家水泥企业虽然满足错峰停产天数要求，但熟料产量不降反升，甚至比不错峰正常生产还多13.8万吨。经信部门下发了错峰生产文件，仅明确停产天数，未明确压产要求，也未严格核查产量。



	整改实施主体
	西区政府、米易县政府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	整改目标
	严格执行错峰生产政策，完成错峰生产任务，按核准产能生产。



	整改时限
	2024年12月

	整改措施
	1、2024年9月底前，全面核查2021年至2023年，两家水泥企业虽已满足错峰停产天数要求，但熟料产量不降反升，甚至比不错峰正常生产还多13.8万吨行为。依据核查情况对两家水泥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。

2、2024年12月底前，印发错峰生产相关文件，定期现场核查企业的水泥生料入窑量、用电量、产销量等生产台账数据信息，常态化严格监管企业不得超过核准产能组织生产，并完成错峰生产的目标任务。



	整改主要工作

及成效
	1、2024年9月，对两家企业开展了约谈。

2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生态环境局联合转发《四川省水泥行业常态化错峰生产管理实施细则》，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水泥行业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，县（区）对企业生产台账进行了日监管月督查，每月对企业开展全面核查。2024年5月至2024年12月，市县（区）两级经信部门检查生产共12次，企业生产台账齐全，严格执行并完成了错峰，生产天数未超过核准产能。





